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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药学会药事管理专业委员会组织整理选编的《中国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关文件汇编》已连续出
版到第十辑了。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关文件汇编》(20lO～2011年度)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推进实践科学
监管理念为依据，收集整理选编了新时期国家关于医药卫生系统实施改革与发展的一系列新法律、新
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制度，涉及到“新医改”的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配套文件、国家医药卫生发展规
划、国家医药卫生监督管理等指导性文件。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关文件汇编》(2010～2011年度)的出版发行，将进一步开阔我们的视野
，深化对“新医改”的认识和实践对医药卫生领域的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和服务体系起到积
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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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六条卫生检疫机关应当阻止染疫人、染疫嫌疑人出境，但是对来自国外并且在到达时受
就地诊验的人，本人要求出境的，可以准许出境；如果乘交通工具出境，检疫医师应当将这种情况在
出境检疫证上签注，同时通知交通工具负责人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
 第七条在国境口岸以及停留在该场所的入境、出境交通工具上，所有非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
的尸体，必须经卫生检疫机关查验，并签发尸体移运许可证后，方准移运。
 第八条来自国内疫区的交通工具，或者在国内航行中发现检疫传染病、疑似检疫传染病，或者有人非
因意外伤害而死亡并死因不明的，交通工具负责人应当向到达的国境口岸卫生检疫机关报告，接受临
时检疫。
 第九条在国内或者国外检疫传染病大流行的时候，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立即报请国务院决定采取
下列检疫措施的一部或者全部： （一）下令封锁陆地边境、国界江河的有关区域； （二）指定某些
物品必须经过消毒、除虫，方准由国外运进或者由国内运出； （三）禁止某些物品由国外运进或者由
国内运出； （四）指定第一入境港口、降落机场。
对来自国外疫区的船舶、航空器，除因遇险或者其他特殊原因外，没有经第一入境港口、机场检疫的
，不准进入其他港口和机场。
 第十条入境、出境的集装箱、货物、废旧物等物品在到达口岸的时候，承运人、代理人或者货主，必
须向卫生检疫机关申报并接受卫生检疫。
对来自疫区的、被传染病污染的以及可能传播检疫传染病或者发现与人类健康有关的啮齿动物和病媒
昆虫的集装箱、货物、废旧物等物品，应当实施消毒、除鼠、除虫或者其他必要的卫生处理。
 集装箱、货物、废旧物等物品的货主要求在其他地方实施卫生检疫、卫生处理的，卫生检疫机关可以
给予方便，并按规定办理。
 海关凭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卫生处理证明放行。
 第十一条入境、出境的微生物、人体组织、生物制品、血液及其制品等特殊物品的携带人、托运人或
者邮递人，必须向卫生检疫机关申报并接受卫生检疫，未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不准入境、出境。
 海关凭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特殊物品审批单放行。
 第十二条入境、出境的旅客、员工个人携带或者托运可能传播传染病的行李和物品，应当接受卫生检
查。
卫生检疫机关对来自疫区或者被传染病污染的各种食品、饮料、水产品等应当实施卫生处理或者销毁
，并签发卫生处理证明。
 海关凭卫生检疫机关签发的卫生处理证明放行。
 第十三条卫生检疫机关对应当实施卫生检疫的邮包进行卫生检查和必要的卫生处理时，邮政部门应予
配合。
未经卫生检疫机关许可，邮政部门不得运递。
第十四条卫生检疫单、证的种类、式样和签发办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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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关文件汇编(2010-2011年度)》的出版发行，将进一步开阔我们的视野，
深化对“新医改”的认识和实践对医药卫生领域的药品研制、生产、流通、使用和服务体系起到积极
促进作用。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医药卫生改革与发展相关文件汇编>>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